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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期跟踪评级公告 

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券不定期跟踪评级公告 

 

 

 

重庆市政府公开发行的“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七

期）” 5 只债券，由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资信”）进行相关信用评级工作，中债资

信评定上述各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均为 AAA。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提供的资料，重庆市政府此前发行的上述各期债券因部分募投项目未通过审核需收回

资金调整至其他项目以及部分项目因实施条件变化或短期内难以形成实物工作量，故拟对上述各期债券募集

资金用途进行调整，调整资金规模合计 1.9670 亿元。其中，（1）拟将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和 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募集资金中安排用于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办学条件改善工程项目的

0.3420 亿元，调整用于重庆城市职业学院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项目建设；（2）拟将 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

债券（一期）、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及 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七期）募集资金中安

排用于武隆区教育实践基地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的 0.7000 亿元，调整用于武隆区老旧城区提质增效建设项

目（一期）；（3）拟将 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募集资金中用于潼南区乡村振兴土地宜机化整治

项目的 0.025 亿元，调整用于潼南职教中心新校建设工程项目建设；（4）拟将 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

（七期）募集资金中用于石柱县牛石嵌片区（酱园厂）棚户区项目的 0.9000 亿元，分别用于建设石柱县干

溪子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石柱县双庆保障性租赁住房工程项目和石柱县冷水镇旅游度假区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从资金用途调整后的各期债券偿还保障情况看，调整后各募投项目预期收益对其总债务融资本息

的覆盖倍数均在 1.26~2.24 倍之间，亦可覆盖相应各期专项债券本息偿付。 

中债资信认为，重庆市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西部国际综合交通

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战略地

位重要。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在经济、城市规划等方面提出高质量谋划推动成渝地区建设，

成渝地区经济圈的战略定位上升为带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世界及城市群的高度。未

来，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重庆市能够持续获得中央政府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智力培育、

社会发展和转移支付资金等方面的的大力支持，力度显著。同时，在债券存续期内，上述各期债券预期偿债

资金仍可覆盖上述各期债券本息偿付，债券违约风险极低。因此，中债资信维持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

券（五期）、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2021 年重庆市政

府专项债券（五期）、2021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七期）的信用等级均为 AAA。 

特此公告。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券不定期跟踪评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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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评级模型结果 

评级要素 评价结果 调整理由及依据 

地方政府综合实力初始得分 1.6 — 

其他调整因素 — — 

地方政府综合实力初始信用状况 aaa－ — 

外部支持 上调 1个子级 

    重庆市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

游地区经济中心、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

枢纽，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战略地位重要，跟踪

期内持续获得中央政府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智力

培育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力度显著。 

债券要素评价 — — 

债券信用等级 AAA — 

注 1：本次评级适用评级方法和模型为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用评级方法体系（2023 年 12 月版），版本号 P-J-N-0021-202312-FM。 

注 2：模型得分体现该指标表现评价，得分越小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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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一）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资信”）对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券的信

用等级评定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要求，以中债资信的评级方法为依据，在参考评级模型

处理结果的基础上，通过信用评审委员的专业经验判断而确定的。 

（二）中债资信所评定的受评债券信用等级仅反映受评债券信用风险的大小，并非是对其

是否违约的直接判断。 

（三）中债资信对受评债券信用风险的判断是建立在中债资信对宏观经济环境预测基础之

上，综合考虑债券发行人当前的经济实力、财政实力、债务状况、政府治理水平、外部支持和

本期公开发行债券偿还保障措施等因素后对受评债券未来偿还能力的综合评估，而不是仅反映

评级时点受评债券的信用品质。 

（四）中债资信及其相关信用评级分析师、信用评审委员与受评债券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任何影响评级客观、独立、公正的关联关系；本报告的评级结论是中债资信依据合理的内部信

用评级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中债资信有充分理由保证所出具的评级报告遵循了客观、

独立、公正的原则，未因受评债券发行人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不当影响改变评级意见。 

（五）本报告用于相关决策参考，并非是某种决策的结论、建议等。 

（六）本报告中引用的相关资料主要来自债券发行人提供以及公开信息，中债资信无法对

所引用资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负责。 

（七）本报告所采用的评级符号体系仅适用于中债资信针对中国区域（不含港澳台）的信

用评级业务，与非依据该区域评级符号体系得出的评级结果不具有可比性。 

（八）本报告所评定的信用等级自本报告出具之日起生效，在债券存续期内有效；在有效

期内，该信用等级有可能根据中债资信跟踪评级的结论发生变化。 

（九）本报告版权归中债资信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

布和复制。 

 

 


